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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第十九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纪要
2011年11月22日下午2:00，第十九次党委常委会在行政楼315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党委黄成惠书记主持。会议的主要议题：一是研究党代表常任工作制；二是研究南星药业的有关工作。党委常委吴勉华、陈涤平、马家忠、蔡宝昌、段金廒、黄桂成、夏有兵、翟天灵等出席会议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。

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医药大学代表大会常任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会议认为，《办法》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、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，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，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，保持党的先进性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。会议要求，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《办法》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并征求上级党组织和党代表意见，定于明年3月党的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下发。

会议研究了南星药业的增资工作。会议听取了产业处关于向南星药业进行增资工作方案汇报，会议在认真讨论研究的基础上，同意对南星药业进行增资。

会议认为，从中药行业发展态势、南星药业的成长性和发展规划、上级主管部门意见、政策规定，以及学校资金状况等方面综合分析来看，都具备对南星药业实行增资的条件，并决定从教育基金会路径投入。

会议认为，对南星药业进行增资，按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实行集体决策、集体负责，党政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决策责任。会议决定，具体工作由夏有兵副校长牵头，产业处负责与南星药业沟通，计财处和基金会负责运作资金，增资金调拨由吴勉华校长负责审批。今后，产业处和学校的纪监事要进一步加强对南星药业的参与和监管。
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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